
关于改进本市建设工程合同登记备案工作的通知 

各区（县）建设交通委（建设局）、有关单位： 

  为进一步规范本市建设工程承发包活动，建立统一、便捷的建设工程合同登

记备案体系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、《上海市建筑市场管理条例》、

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（建设部第 89 号令）、

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分包管理办法》（建设部第 l24 号令）等有

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，在现行合同登记备案实施办法的基础上，进行了改进和完

善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建设工程合同登记备案范围 

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建设工程项目，参与各方所签订的各类建设工程合同，包括勘

察、设计、监理、招标代理、造价咨询合同，以及施工总包、专业分包（包括桩

基土石方、钢结构、幕墙、门窗、绿化等各类专业工程）和劳务分包合同；本市

建筑业从业企业在本市行政区域外承接以上类型的建设工程合同。 

二、建设工程合同登记备案实施部门 

上海市建筑业管理办公室（以下简称市建管办）负责全市建设工程合同登记备案

管理工作，区（县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所辖行政区域范围合同登记备案管理

工作。外高桥保税区、化学工业区、临港新城、金桥出口加工区等管委会，市建

委驻浦东机场、市建委驻国际汽车城办公室等派出机构负责委托管理区域的建设

工程合同登记备案工作。 

市建筑建材业受理服务中心（以下简称市受理服务中心）、各区（县）建设工程

交易分中心（以下简称区（县）交易分中心）和各派出机构具体负责各自范围内

的建设工程合同日常登记备案工作。 

三、建设工程合同登记备案程序 

施工总包、专业分包和劳务分包合同实行备案制，其他合同实行登记制。 

（一）建设工程合同登记 



1、建设单位应在签订勘察、设计、招标代理合同后 7 个工作日内，向市受理服

务中心登记。 

建设单位应在签订工程监理、造价咨询合同后 7 个工作日内，向项目所在地区（县）

交易分中心或派出机构登记。 

2、勘察、设计单位依法进行分包的，发包人应在签订分包合同后 7 个工作日内，

向项目总包合同登记部门登记。 

3、本市注册的勘察、设计、监理、招标代理、造价咨询单位在本市行政区域外

承接项目后，应在签订合同后 30 个工作日内，向市受理服务中心登记。 

（二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备案 

l、建设单位应在签订工程施工总包合同后 7 个工作日内，向项目所在地区（县）

交易分中心或派出机构备案，同时领取该项目的《上海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备案

手册》（以下简称《备案手册》），交施工总包单位用于该项目的分包合同备案。 

2、施工总包单位或施工单位依法进行专业分包、劳务分包的，由施工总包单位

负责在签订合同后 7 个工作日内，向项目总包合同备案部门备案，将备案合同内

容记录到《备案手册》。 

3、本市注册的施工单位在本市行政区域外承接项目后，应在签订合同后 30 个工

作日内，向市受理服务中心备案。 

（三）建设工程合同登记备案变更 

建设工程合同在发生变更或签订补充协议（合同）时，原登记单位应在变更合同

后七个工作日内，向原合同登记备案部门办理变更。 

项目经理、总监理工程师发生变更的，原登记单位应在变更后 7 个工作日内，经

发包人同意，向原合同登记备案部门办理变更。 

四、合同登记备案信息使用 



合同登记备案部门统一使用“上海市建筑建材业管理信息系统”（以下简称管理信

息系统）进行日常登记备案工作，合同登记备案信息通过管理信息系统供相关部

门在日常管理中使用，并在以下管理环节提交材料中取消提供建设工程合同。 

1、施工许可证核发； 

2、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申报； 

3、定额费、散装水泥和粘土砖专项资金核定。 

五、其他事项 

1、跨区（县）建设工程项目的建设工程合同登记备案工作由市受理服务中心实

施。 

2、定额费在施工合同备案时，由备案部门按有关规定收取。 

3、企业在资质升级、增项中的业绩认定，以按时登记备案的合同为准。 

4、造价咨询中工程结算审核合同、施工合同（总包、专业分包、劳务分包 ）实

行合同核销制度。相关单位按要求进行以上合同的核销。 

5、市受理服务中心、区（县）交易分中心和派出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做好登记备

案合同的档案管理工作。 

6、建设工程合同登记备案的具体操作办法和相关表格，在上海建筑建材业网站

（www.ciac.sh.cn）发布。 

本通知自 2006 年 9 月 1 日起试行，《关于加强上海市建设工程专业分包、劳务

分包合同备案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沪建建管（2005）第 109 号）同时作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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